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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山政发〔2024〕20 号

金山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2024 年金山镇打击清除成品油

“自流黑”专项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办局（中心）、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直有关部门：

经研究同意，现将《2024 年金山镇打击清除成品油“自流黑”

专项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做好贯彻落实。

金山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4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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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金山镇打击清除成品油
“自流黑”专项行动方案

为加快推动中央、省级、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进

展，巩固查处成效，严防问题反弹，扎实做好第三轮省级生态环

境保护例行督察各项准备工作。按照区成品油监管领导小组办公

室《关于深入开展打击清除成品油“自流黑”专项行动的通知》要

求，镇政府决定在全镇范围内接续开展打击清除成品油“自流黑”

专项行动，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打击清除目标

全镇范围内建筑（施工）工地、停车场、商务楼宇、物流企

业（园区）、闲散院落、矿山及周边地区等区域内的非法自备油

罐、非法流动加油车、黑加油站（点）。

二、治理重点

以成品油运输、批发、仓储、零售为重点环节，以非法经营、

非法储存、非法运输为重点打击对象，严厉打击黑加油站点各类

违法犯罪行为。

（一）无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、

营业执照、消防验收意见书、环保手续等非法经营加油站点。

（二）销售不符合标准成油品的加油站点，超范围经营汽柴

油的加油站点。

（三）违法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行为。

（四）非法改装车辆或使用油罐车在村庄（社区）、公路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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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对各种车辆加油的行为。

（五）违规购进、储存、销售散装汽柴油的加油站点。

（六）违规购进、销售汽柴油的批发、仓储企业。

（七）其它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2024 年全年，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。 

四、任务分工及要求

（一）任务分工

1.各村（社区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摸排工作，加强本村

（社区）闲散院落、停车场、商务楼宇、仓储等重点场所巡查。

2.镇城镇建设局、经济发展局根据各自监管职责共同负责对

本镇辖区内的物流企业和在建工地区域的巡查监管。

3.镇综合执法局负责非煤矿山区域的巡查监管；

4.镇经济发展局负责加油站及工业园区（集聚区）内有关重

点区域的巡查监管，加强对各村（社区）工作的抽查督导工作，

收到各村（社区）、镇有关局提供的问题线索或问题情况，及时

协调组织镇有关单位开展联合执法处置。进一步协调引导加油站、

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流动供油（柴油），适时公布流动供油

（柴油）加油站及合法流动供油车辆白名单。

（二）巡查检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各有关单位要在行政区域或所监管领域内不

定期开展“自流黑”全覆盖检查，积极参与区级联合执法及督导检

查，并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 25 日前报送专项行动开展情况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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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但不限于检查记录表、检查台账、现场照片等相关支撑材料，

如遇重要事项随时报送镇经济发展局。

（三）跟踪问效

镇经济发展局对打击清除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实施跟踪督查，

及时调度工作进展，定期检查查处成效，进一步加强任务督导和

结果运用，对反馈问题整改情况、打击清除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。

对专项行动期间落实不力、“自流黑”问题突出的，将及时向镇政

府报告并予以通报。

附件：金山镇“自流黑”易发重点区域清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金山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22 日印发



附件

金山镇“自流黑”易发重点区域清单
填报单位：

区域类型

序号
重点区域

名称
地  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筑

工地

停车

场

物流

企业

物流

园区

闲散院

落

商务

楼宇
其他

排查时间 现场排查情况


